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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文物局关于古北口
战役阵亡将士公墓及古北口战役纪念碑亭修缮
环境整治工程方案的批复

北京市密云区文物管理所：

你所《关于申报古北口战役阵亡将士公墓及古北口战役纪念碑亭修缮、环境整治工程方案的请示》、专家意见及方案收悉。我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等有关规定，现批复如下：

一、同意古北口战役阵亡将士公墓及古北口战役纪念碑亭修缮、环境整治工程。

二、古北口战役阵亡将士墓为北京市文物保护单位，承担修缮工程的施工和监理单位应具备文物部门认定的相应资质。

三、请严格按照批准的方案组织实施，如遇方案变更，须按规定履行相应的批准手续。

四、古北口战役阵亡将士公墓环境整治工程如使用转移支付的文物保护资金，必须符合《北京市文物及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资金管理办法》（京财科文〔2016〕2617号）的资金支持范围和内容。
五、开工前请按规定办理质量监督、开工等相关手续。

六、工程施工中应加强管理，确保工程质量及文物、人员安全。

七、请你所于本工程竣工30日内，将竣工报告和工程竣工备案等材料函致我局。

你所对此批复如有异议，可向本机关监察部门（64001627）投诉；或者于接到本通知书之日起60日内向市政府法制办或国家文物局申请行政复议；或者于接到本通知书之日起6个月内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特此批复。

    附件：1.工程技术方案（已核准）
      2.方案评审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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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年3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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